
第 ２７ 卷　 第 ２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２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８

张煌：“中国海军识别查证美军无人潜航器的正义性分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８３－９２ 页。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ｖ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８３－９２．

中国海军识别查证美军无人潜
航器的正义性分析

张　 煌１

（１．国防科技大学，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要： 探讨、论证中国海军捍卫水下安全的正义性，不仅可以修正、完善经典正义战争论的理论

体系，而且可在国际舆论上为中国军事行动的正当性提供依据。 通过对 ２０１６ 年末发生的“中
国海军识别查证美军无人潜航器”事件进行案例研究，本文分析美军利用军用潜航器对中国沿

海地区实施抵近侦查的军事行动对经典正义战争论之中“侵略” “自卫” “预先防卫”的理论解

释构成的冲击。 中国海军在南海海域行动的目的是防止水下不明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

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不意味着领海范围的扩大，不影响南海相关海域的航行自由，满足行使

预先防卫权的正当理由，整个识别过程遵循区分原则和适度原则，符合经典正义战争理论对于

军事行动正义性的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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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人类军事博弈的空间不

断拓展，进入 ２１ 世纪，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的军

备竞赛愈演愈烈。 值得关注的是，水面以下的

深层海洋空间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 一方

面，中国面临的水下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境外敌

对势力频繁利用水下无人平台对中国沿海地区

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情报搜集；另一方面，发生

在海面以下的非传统军事冲突，在主体、客体、
环境、手段、作战机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特殊

性，相应的道德共识和伦理规约尚未形成，水下

安全问题和军事冲突一旦发生，往往引发伦理

评判上的巨大分歧与争议。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

背景，探讨中国海军捍卫水下安全行为的正义

性，不仅可以拓展和完善正义战争论的理论体

系，而且可在国际舆论上为中国军事力量水下

识别查证提供伦理依据，赢取水下危机管控的

外交主动权。 本文以 ２０１６ 年末发生的“中国海

军识别查证美军无人潜航器”事件（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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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潜航器”事件）为案例①，尝试从战争伦理

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中国海军识别查证美军

无人潜航器行为的正义性，并尝试通过案例分

析对处理水下安全危机提出基本的伦理原则。

一、无人作战正义性研究回顾

１９７７ 年，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

尔泽（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 出版《正义与非正义战

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一书，在广泛案

例分析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人类战争实践中

出现的大量“道德两难”问题，构建了涵盖开战

正义、交战正义以及战后正义的正义战争理论

体系，结束了战争伦理规约长期以来的模糊、笼
统状态。 然而，由沃尔泽等人构建的经典正义

战争理论体系，主要是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的

战争作为经验材料，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人类

战争形态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各类

信息化作战平台和作战手段的大规模应用，冲
击传统正义战争的理论体系。 美军在侦查预

警、深海作战以及反恐“定点清除”行动中，大规

模使用各类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成为科学技

术冲击现代战争伦理体系最新、最典型的案例

之一，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目前，
国内外学界关于军用无人潜航器正义性的专题

研究较少，相关的研究主要汇聚在无人作战正

义性这一主题更为宽泛的探讨之中，主要围绕

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在无人作战的开战正义方面，所谓“开

战正义”（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主要是讨论诉诸战争

的权利问题，亦即对战争性质正义抑或非正义

的辨析。 概而言之，目前学界认可的“开战正

义”标准主要由六个方面组成：（１）正当理由，即
正义战争的理由必须能够提供明晰而准确的是

非判断，必须以能证明确实受到侵害为前提条

件；（２）合法权威，即私人不得宣战，必须以主权

国家的宪法和国际法为依据；（３）正当目的，开
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和平、秩序和正义，而非

出于私人的贪欲或仇恨；（４）相称性，即发动一

场战争的道德成本不应同预期的道德收益相去

甚远；（５）成功的可能性，即不应发动成功希望

渺茫的战争；（６）最后手段，即战争始终是不得

已而为之的最后选择。
其中，满足开战正义的正当理由是讨论的

核心问题。 依据正义战争理论，自卫是实现“开
战正义”的唯一正当理由。 因此，目前学界关于

无人作战是否符合开战正义的讨论，主要围绕

其是否遵循自卫原则展开。 杨珍华和赵自成认

为，无人作战面临使用国的国家自卫权与被攻

击国的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② 在美国无人机

反恐作战方面，部分西方学者扩大自卫的解释，
认为美国无人机反恐是对发动“９·１１”事件的

“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行使自卫权，因此具有正

当性。 具体到无人潜航器领域，一方面是从无

人作战的具体行为上进行评判，如郭中元、邹立

刚认为，外国无人潜航器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

进行军事侦测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关于平时军事

活动的一系列规范，具有非法性，中国采取“识
别查证”等行为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和国家

实践依据。③ 另一方面是从无人作战平台本身

的正义性出发进行分析，宋淑华、赵劲松认为，
无人潜航器和军用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需要

考虑多种情景因素，因此评判其对他国国家安

全的威胁是否属于侵略行为，以及是否能够进

行“正当防卫”等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必须按

照水面航行、水下潜航、军事测量等不同情况进

行具体分析。④

二是无人机反恐与交战正义：“交战正义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又称战争行为正义，具体是指战

争进行过程中参战各方必须遵循的伦理规则，
其中，“区别性”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原则和“相称

性”（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原则构成了战争行为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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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内容。 无人作战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新的军事手段，其运用过程也需要相应的道德

规范进行约束。 然而，在无人作战的实际应用

中，现有的“区别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存在

解释上的不完备，因此，围绕如何使用无人化作

战平台合乎道义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区别性”原则方面，学界聚焦无人作战违

背“区别性”原则的潜在风险。 奥巴马上任以来，
美军更频繁地采用一种颇具争议的区分方式来

界定攻击目标，即所谓的特征攻击（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具体而言，就是在真实身份尚未明确的

情况下，对满足某些预设恐怖分子特征的目标

实施打击。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莎拉·克雷普斯

（Ｓａｒａｈ Ｋｒｅｐｓ）指出，特征攻击模式是在军民混杂

战场环境下执行区分原则的一种尝试，其依托超

视距技术推进区分方式演进的意图是毋庸置疑

的，但其片面依赖特征匹配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

见的。 特征攻击对于目标行为方式的偏好，并不

能作为直接锁定恐怖分子的依据。① 南京大学的

钱铖和石斌也指出无人作战的特征攻击，忽视

民族文化的差异，譬如某些民族成年男性有随

身携带武器的传统。② 此外，也有学者持反对意

见，在布拉德利·格拉瑟（Ｂｒａｄｌｅｙ Ｓｔｒａｗｓｅｒ）看

来，虚拟环境下的游戏心态完全可通过仿真技

术手段来规避。 无人作战模式下战斗员的区分

能力不是降低而是增加。③

在“相称性”原则方面，部分学者关注到当

前的无人作战在技术上的极端不对称，发达国

家实现无人作战是以陆海空天网电的绝对技术

优势为基础。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乔伊·格

里奥特（Ｊａｉ Ｃ． Ｇａｌｌｉｏｔｔ）认为，技术不发达国能够

给予技术先进国的伤害变得微不足道，“相称

性”原则的执行也就变得难以为继。④ 与之相对

应，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将无人作战中“规避无效

伤害”（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ｔｕｉｔｏｕｓ Ｈａｒｍ）作为度量

相称性的标准。⑤ 其实质就是将相称性等同于

精准性，藉此来验证无人作战符合交战正义的

规约，这一标准与西方主流媒体对无人机精确、
高效打击能力的宣传相契合，但其在对相称性

理解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围绕无人作战是否

遵循交战正义原则的分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
一派从美军无人作战导致的一系列反人道主义

的战争罪行出发，揭示其对于区分原则和相称

原则的违背之处；另一派属于技术乐观主义派

别，虽然也承认目前的无人作战出现了一系列

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实，但是却认为智能化

技术识别和分析技术的进步能够规避和彻底解

决上述问题。
三是在无人作战的战后正义方面，传统意

义上的“战后正义” （ ｊｕｓ ｐｏｓｔ ｂｅｌｌｕｍ）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清算战争罪行、确保战败国的政治

自由以及承担战后重建义务。 清算战争罪行、
厘清战争责任是“战后正义”的主要体现。 由于

无人作战的特殊性，与其相关的战后正义讨论

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无人作战平台能否作为独立的战争

责任主体？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罗纳德·阿

金（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Ａｒｋｉｎ）认为，在确保战争正义方

面，无人作战平台比人类更适合作为战争责任

主体，他指出，智能化机器人具有以下六个优

势：（１）无需考虑自身安全；（２）具备超人的战

场观察能力；（３）不受主观情绪左右；（４）不受

习惯模式影响；（５）更快的信息处理速度；（６）
独立、客观地监测战场道德行为。⑥ 基于以上优

势，阿金认为在履行战争责任方面，智能化无人

作战平台会比人类表现得更好。 与之相对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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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ａｌｄ Ａｒｋｉｎ，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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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者指出，在承担战争责任方面，无人作战平

台具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如英国谢菲尔德大

学的诺埃尔·夏基（Ｎｏｅｌ Ｓｈａｒｋｅｙ）指出，无人自

治系统存在巨大的风险性，控制系统故障、电子

信号干扰、黑客网络攻击以及其他战场上可能发

生的意外情况，都会影响其执行符合人道主义规

约的决策，甚至造成战场杀人机器的失控。
其次是无人作战的战争责任应当如何追

究？ 沃尔泽的经典战争伦理体系认为“如果有

可以辨认的战争罪行，就必定有可以辨认的罪

犯。”然而，有学者认为，对于因无人作战引发的

非正义军事行为，其责任的追究可能涉及操控

者、军火商、程序员、采购官、战地指挥官、相关

维护人员乃至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本身，涵盖

其研制、生产、装备与应用的整个过程，其追责

难度较常规战争进一步提升。①

最后是无人作战引发的军人荣誉感和责任

感的沦丧。 传统的军事伦理和价值观念认为，
军人是准备战争和从事战争的武装集团，以自

我牺牲精神承担战争的绝大部分危险是军人固

有的责任。 然而，部分学者关注到无人作战对

军人武德精神的冲击。 南京大学的钱铖和石斌

指出，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军人存在的价值就在

于替代平民承担战争风险。 然而，各类智能化

无人作战平台让军人远离战场，进而对经典定

义下的军人责任提出了挑战。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无人作

战正义性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多局限于对美国

无人机反恐的伦理考量，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

一些新边疆，特别是深层海洋空间的无人作战

关注不够，在研究视域上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

是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围绕无人化作战

的一些基本特征展开分析论证，缺少微观层面

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因此在研究角度和研

究方法方面也存在局限性。 同时，国内外不少

学者相关研究的立论基础，主要限于外军无人

作战的相关情况，缺乏对中国军队深海无人攻

防行动方面的正义性分析。 对水下无人作战正

义性的具体分析，偏重于无人作战对于战争伦

理体系的挑战，未能将如何构建水下无人作战

的伦理规约纳入研究视域，在研究的现实意义

层面均有所欠缺，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价值和目

的所在。

二、“南海潜航器”事件始末

无人潜航器（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简称 ＵＵＶ）是无人驾驶、依靠遥控或自主控制的

水下航行器。 军用无人潜航器的发展大致经历

了四个阶段：早期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由潜艇

搭载的水雷探测工具，通过光纤进行控制，能够

对浅水水域内的水雷布设状况进行高精度勘

测，辅助潜艇指挥员规避水下航行风险；第二代

无人潜航器是具有自主航行能力的水下无人探

测平台，搭载合成孔径声呐和水下精确测绘系

统，不需要使用光纤与母艇连接；第三代无人潜

航器是具有“查打一体”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
采用开放式的结构和模块化设计理念，可根据

作战需求，装备不同类型的传感器，遂行不同的

作战使命，能够长时间、远距离执行扫雷、跟踪、
情报侦察等任务，同时，可搭载各种类型的导

弹、炸弹进行自主攻击。
目前，美俄等国发展的新一代无人潜航器，

以智能化、自主性和具备战略攻击能力为主要

特征，可以实现自主导航定位、自主目标识别和

自主攻击。 根据需要，无人潜艇可以搭载各种

智能化武器装备，发挥多样化功能。 较之传统

水下武器，无人潜航器突破了人类生理限制，生
存能力和隐蔽性强，攻击范围广且效费比高，它
对传统海战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受到各国

海军青睐。 与此同时，无人潜航器在水下从事

军事行动所导致的一系列伦理、法理问题，也引

发国际社会和伦理学界的广泛争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杨宇军向外界公布：“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中国海军

一艘救生船在南海有关海域发现一具不明装置。
为防止该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

６８

① 杜严勇：“现代军用机器人的伦理困境”，《伦理学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９８－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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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生危害，中方救生船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

度，对该装置进行了识别查证。 经核查，该装置

为美方无人潜航器。 中方决定通过适当方式移

交美方。 中方与美方一直就此保持沟通。”①

此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库克

（Ｐｅｔｅｒ Ｃｏｏｋ）也就这一事件向外界发布声明：
“国防部采取适当的政府对政府渠道，呼吁中国

立即归还于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南海捕获的无人潜航

器，它是一种美国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的常规

‘海洋滑翔机’系统，用来收集诸如盐度、水温和

声速之类的军事海洋学数据。 事发地点在菲律

宾苏比克湾西北约 ５０ 海里处，美国海军海洋学

调查船鲍迪奇号当时正在按照国际法进行常规

操作回收这艘潜航器。 中国海军 ＤＡＬＡＮＧ ＩＩＩ
级船（ＡＳＲ－５１０）派遣小型船只并捕获了这艘无

人潜航器。”②

１２ 月 ２０ 日，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局消息，中
美双方经友好协商，于当日中午在南海有关海

域顺利完成美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该事件

至此告一段落。③ 围绕“南海潜航器”事件，中美

两国国防部发言人共同发声，阐述事件经过并

发表己方立场。 中方发言人强调指出：“长期以

来，美军频繁派出舰机在中国当面海域进行抵

近侦察和军事测量。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要求

美方停止此类活动。 中方将继续对美方有关活

动保持警惕，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应对。”④美方

发言人则强调美军无人潜航器享有 “主权豁

免”，宣称“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国际法以及航

空自由原则和准则，并在国际允许的范围内继

续在南海飞行、航行和操作，与在世界其他地方

操作的方式相同。”⑤

鉴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水下安全纳入国家

战略层面，水下军备竞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讨论“南海潜航器”事件的正义性问题，不仅具

有理论层面的价值，也是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

时代课题。

三、中方识别查证理由的正义性分析

本文对于“南海无人潜航器”事件正义性的

评估，主要基于沃尔泽构建的经典正义战争论

体系展开。 依据正义战争论的分析框架，判定

军事行动的正义性，首先关注是否具有正当理

由，具体体现为应对侵犯主权的自卫权和应对

潜在侵犯危险的预先防卫权。 在“南海潜航器”
事件中，从行为目的上看，中国在南海识别查证

无人潜航器具有自卫性质，因为它是为防范国

家水下海洋安全的威胁或损害。 从行为方式上

看，识别查证具有预防性质，因为它是国家在领

海遭到实际侵犯之前采取的措施。 将这两点结

合在一起，我们认为中国海军对于不明水下装

置的识别查证，应该属于行使“预先防卫权”的
范畴。

所谓“预先防卫权”，即个体和国家在面临

即将发生却还没有实际发生的武力攻击时都有

防卫的权利。 然而，对于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

预先防卫权，一个较早的界定，出自于美国前国

务卿韦伯斯特（Ｗｅｂｓｔｅｒ）在 １８４２ 年卡洛林案中

提出的观点：为了证明率先发起攻击是正当的，
必须确保威胁“是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没
有选择手段的余地的、没有考虑的时间的。”⑥韦

伯斯特为正当使用预先防卫权设想了一种最为

苛刻的情况，即本能反应式的自卫，他将威胁的

时效性作为最核心的评判标准，然而，此后发生

的一系列战争实践表明，时间只是评判正当使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答记者问”，国防部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 ／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６－１２ ／ １７ ／ ｃｏｎ⁃
ｔｅｎｔ＿４７６７０７２．ｈｔ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Ｐｅｔｅｒ Ｃｏｏｋ 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３２６１１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ｂｙ －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ｐｅｔｅｒ－ｃｏｏｋ－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 ．

“中美双方顺利移交无人潜航器”，国防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 ／ ｔｏｐ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１２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７６７２９２．ｈｔｍ。

同②。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Ｐｅｔｅｒ Ｃｏｏｋ 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Ｕ．Ｓ． Ｎａｖｙ ＵＵＶ”，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３４２２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ｂｙ －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ｐｅｔｅｒ－ｃｏｏｋ－ｏｎ－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ｕｓ－ｎａｖｙ－ｕｕｖ ／ ．

［英］ 詹宁斯著，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 （第 １ 卷

第 １ 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３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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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先防卫权的一个因素，且时间的紧迫性无

法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
在沃尔泽构建的经典军事伦理体系中，通过

列举使用预先自卫权的各类情况，概括了一个预

先防卫的发生范围：一个极端是韦伯斯特所说的

本能反应，是势在必行和不由自主的选择；另一

极端是类似伊拉克战争的预防性战争，这种攻击

是对遥远的、不确定的危险的反应，是一种先见

之明和从容不迫的选择。 沃尔泽认为，划分预先

防卫是否正当的分界点，不是威胁的时效性，而
是威胁的充分程度。 本文依据沃尔泽提出评估

威胁充分程度的三个具体指标，分析中方在“南
海潜航器”事件中是否具有预先防卫权：

一是公开表明实施伤害的意图。 沃尔泽认

为，对于敌方实施伤害的意图，不应该是潜在的

或被设想出来的情况，而应当是公开表达的或

已摆出进攻姿态的情况。 针对南海潜航器事

件，虽然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日闭幕的年度香格里

拉对话会上，美国前防长莱昂·帕内塔（ Ｌｅｏｎ
Ｐａｎｅｔｔａ）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

国将在 ２０２０ 年前将 ６０％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

平洋，但是，这只是表达将中国作为战略遏制对

手的潜在意图。 美军公开表明利用无人潜航器

在南海实施伤害的意图，可以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时任美国防长卡特（Ｃａｒｔｅｒ）在斯坦尼斯号航

空母舰（ＵＳＳ Ｊｏｈｎ Ｃ． Ｓｔｅｎｎｉｓ ＣＶＮ－７４）视察时发

表的讲话中得到明确证据。 卡特就美在亚太的

军事战略指出，“五角大楼在潜艇方面的投资，
包括多种大小、多种载荷的新型无人潜航器，重
要的是，它们可以在浅水区域抵近作业，这是载

人潜艇无法做到的。”①卡特关于无人潜航器的

演讲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依据战争伦理的

评判原则，在证明行为的正当性方面，国家行为

和个人行为一样，行为的意义要根据背景来确

定。② 考虑到与卡特演讲内容密切关联的三个

背景情况：首先，卡特发表讲话的斯坦尼斯号航

母，当时正在南海上巡航；其次，南海拥有大片

浅水区域；最后且最关键的是，卡特此行的目的

是访问菲律宾并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遏
制中国在南海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则是其中一

个重要议题。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认定，美国已

经公开表明了在南海使用无人潜航器对中国实

施伤害的意图。
二是某种程度的积极准备使这个伤害成为

现实危险。 这个标准包含两个关键要素：一个

是“积极准备”，另一个是“现实危险”。 对于应

对威胁的预先防卫而言，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积极准备”并不等同于造成威胁。 一国围绕某

项武器装备的军事准备，无法直接判别其进攻

或防卫意图，因此只具备威慑意义，而不能上升

为威胁，威胁必须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伤害。
“南海潜航器事件”本身兼顾“积极准备”和

“现实危险”两个方面。 就前者而言，美军近年来

一直强化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２０１７ 年财年预算

中，国防部为研发无人潜航器提供高达 １２ 亿美元

的经费支持。③ 就后者而言，美国在南海部署无

人潜航器，确实给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海洋安

全带来现实危险，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搜索中国南海海域军事情报的现

实危险。 据美国国防部声明，这艘隶属美国海

军“鲍迪奇”号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用于收集

诸如盐度、水温和声速等军事海洋数据，可以搜

集南海海域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海洋信息。④

事实上，它对于中国沿海地区的抵近侦查，还可

以获取中国海军各种作战平台信息以及潜艇出

８８

①

②

③

④

Ｇｅｏｆｆ Ｄｙｅｒ， “ＵＳ ｔｏ Ｓａｉｌ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Ｄｒｏｎ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ｐｒｉｌ １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１８ ／ ｕｓ－ ｔｏ－ｓａｉｌ －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ｄｒｏｎｅｓ－
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ｈｔｍｌ．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献辉译：《正义与非正义战

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７５ 页。

“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Ｈｏｕｓｅ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ｏｕｓ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Ｙ ２０１７ Ｂｕｄｇｅ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
． Ａ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ｓｈ Ｃａｒｔ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ｄｅ⁃
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Ｓｐｅｅｃｈ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９９６３１ ／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ｈｏｕｓｅ － ａｒｍｅｄ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ｆｙ － ２０１７ －ｂｕｄｇｅｔ － ｒｅ⁃
ｑｕｅｓｔ ／ ．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Ｐｅｔｅｒ Ｃｏｏｋ 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３２６１１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ｂｙ －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ｐｅｔｅｒ－ｃｏｏｋ－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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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的航道信息，对中国沿海重要军事设施的信

息安全产生重大威胁。
另一方面，掌握中国海洋信息资源和民用

关键基础设施信息的现实危险。 中方识别查证

的无人潜航器是用来监测海洋信息和绘制水文

地图的。 美方强调无人潜航器在海上执行常规

作业，刻意掩盖其试图在中国近海搜集重要信

息的意图。 美国在其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打着主权豁免的旗号，实际上可以利用无人航

行器获取中国近海潮汐、声场、温度、港区、海上

油井以及海岸防护工程等关键信息。
三是坐视不顾或者采取军事行动之外的其

他行动将造成危险大大加剧的总体形势。 “最后

的手段”是评判预先防卫行动是否正当的一项重

要原则。 在军事伦理体系中，一方面，国家所承

受的外部威胁程度存在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另
一方面，国家应对外部威胁的行为手段是多元

的。 只有外部威胁逐渐累积，由量变达到质变，
而且在外交、舆论等手段无法应对的情况下，军
事行动作为“最后的手段”才能够使用。 具体到

南海潜航器事件，通过历史梳理可以发现：首先，
美军近年来已多次威胁中国水下信息资源安全。
譬如 ２００９ 年美国“无暇”号海洋间谍船拖曳式高

性能水下阵列声呐，侦察中国潜艇出海情况；①再

如，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海南省临高县一名渔民此前在

三亚市一浅滩处打捞到一枚可疑电子装置，经
国家安全部门会同有关技术权威部门鉴定，确
认是一枚具有水下照相和光纤传输、卫星通讯

等功能的无人潜航器。② 其次，中国多次就美方

威胁中国水下安全事件进行外交抗议，但未能

取得震慑美方行为的作用。 “无瑕号”事件发生

后，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马朝旭指责美国海军

监测船“未经中方许可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

活动”，并抗议美方此举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和中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③ 综上所

述，“南海潜航器”事件发生在美方多次制造水

下安全威胁和中方多次外交警告无效之后。 美

方一再无视中方诉求，更肆无忌惮地利用无人

潜航器开展抵近侦察行动，从而造成中国南海

水下安全面临危险日益加剧的局势。

四、中方识别查证过程的正义性分析

对于中方识别查证美军无人潜航器事件的

正义性考量，不仅需要考察其是否具备正当理

由，而且需要考察整个识别查证过程的正义性。
考量军事行动过程正义性的伦理准则，集

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准确选取作战目标的

区分原则，强调武力使用过程中应在平民与战

斗人员之间以及民用设施与军用设施之间加以

区别，武力应仅以战斗人员和军事设施为目标，
而绝不能有意以平民和民用设施为目标；④二是

合理运用武装力量的适度原则，强调即使在针

对合法目标时也不应滥用武力，以避免造成超

出既定军事目的所需的过度杀伤。
区分原则的关注点在于非军事人员和设施

的豁免权，即禁止平民和民用目标成为军事攻

击对象。 在“南海潜航器”事件中，中国海军整

个目标锁定美军在南海布设的“不明装置”，不
涉及任何民用船舶和目标，中国海军在识别查

证过程中显然遵守了区分原则。 因此，对于识

别查证过程正义性的考察，主要是分析其是否

遵循适度原则。
适度原则作为衡量军事行动正义性的重要

准则，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亨

利·西季威克（Ｈｅｎｒｙ Ｓｉｄｄｗｉｃｋ），他提出武力的

使用应当受到双重规则的约束，即在战斗中不

允许造成任何实质上无助于达到胜利目标的伤

害，也不允许造成对目标的助益十分轻微的过

９８

①

②

③

④

郑雷：“论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他国军事活动的法律立

场———以‘ 无暇号’事件为视角”，《法学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７－１４６ 页。

“海南渔民在南海打捞起无人潜航器”，中国军网，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８１． ｃｎ ／ ｊｍｙｗｙｌ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６４９６５９．ｈｔｍ。

参见“外交部就美海军监测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答

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ｆｂ ／ ２００９－０３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５６５１５．ｈｔｍ；朱之江著：《现代战争伦理

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５６－１５７ 页。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献辉译：《正义与非正义战

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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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伤害。 伴随人类战争实践日益丰富，适度原

则所包含的伦理意蕴也不断拓展。 在“南海潜

航器”事件中，适度原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手段。 战争伦理是

在人类长期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军事伦理

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敌我双方在战争实践中

的复杂对抗手段体现出来的。 因此，围绕战争

伦理的探讨，也主要体现为如何规制战争手段，
使其得以合理地运用。 沿海国采取军事手段的

强制程度与其所受威胁的危急程度之间应当相

互匹配。 依据国际惯例，沿海国海军在遭遇不

明船只和水下航行器时，主要采取以下四种由

弱到强的反应方式：（１）识别，包括对航行器位

置、型号、武器配置、航行计划等信息的识别；
（２）警告，当无法确认航行器的性质，或者已经

认定存在安全隐患时，可以通过通信设备发出

警告讯息；（３）拒止，一旦认定航行器对本国海

上和沿海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时，沿海国可

能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拦截或迫使其改向；（４）制
裁，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沿海国军事力量可以

依据国际法规定实施包括武力攻击在内的制裁

手段。 依据威胁等级不同，沿海国军队可以灵

活选择最合适的应对手段。 中国海军选择烈度

最低的识别查证手段，这正是基于当时威胁等

级所采取的最适当的反应手段。
二是行动的后果满足比例准则。 适度原则

不仅体现为如何选择武力手段，也体现为如何

适度地发挥武力手段的作用。 具体而言，军事

手段的运用应当符合比例准则，即允许使用作

战手段所造成的损伤程度大致与预期取得的直

接军事利益成比例，尽量规避不合理使用战争

手段而带来不成比例的附带损伤。 具体到海上

军事行动中，比例准则要求沿海国对具有潜在

威胁的航行器采取行动时，其造成的人员与财

产损失不应当过分大于该行为所要维护的国家

安全利益。 中国海军采取的军事行动，只针对

无人潜航器而非其母艇“鲍迪奇”号军事测量

船，且在识别查证完成后将潜航器归还美方，不
危及任何人员生命，不造成任何财产安全损失，
不影响相关海域正常航行秩序，因此契合军事

手段运用的比例准则。
三是行动的影响符合长远意义上的适度原

则。 沃尔泽认为，适度的军事行动有两种效用：
一是减少痛苦的总量，二是保留和解与恢复战

前活动的可能性。 适当的军事手段和适度的毁

伤，主要立足当前军事行动的考量，减少一场军

事行动造成痛苦的总量；保留和解的可能性则

是立足长远秩序的恢复，降低未来发生冲突和

摩擦的频率。 在“南海潜航器”事件中，中方始

终保持克制态度，避免冲突升级，具体体现在：
其一，中国海军本着负责任和专业的态度对该

装置进行了识别查证，没有对美方母艇采取阻

止和制裁措施；其二，事件发生后，中国国防部

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澄清中方行动目

的，旨在防止水下不明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

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①其三，经过核查认

定该装置是美方无人潜航器之后，中美双方通

过两军渠道保持顺畅沟通，在事发后第 ５ 天顺

利完成美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② 从长远看，
中方归还潜航器的做法，对于中美两国通过谈

判磋商缓解和解决水下安全危机提供了条件，
有利于今后双方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

五、国际水下危机管控应当遵循的

伦理原则

　 　 近年来，由于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强势介入

南海问题，中国在南海海域的水下安全面临严

峻挑战。 中美围绕水下安全的危机控制和管

理，成为两国外交的一项新议程。 虽然自上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两国在危机管控方面已取得一

定进展，建立了两国领导人“热线”和多个层次

的战略对话机制，但是，鉴于中美两国在国家战

略、外交政策、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决策机制等

０９

①

②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答记者问”，国防部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 ／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６－１２ ／ １７ ／ ｃｏｎ⁃
ｔｅｎｔ＿４７６７０７２．ｈｔｍ。

“中美双方顺利移交无人潜航器”，国防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 ／ ｔｏｐ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１２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７６７２９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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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差异性客观存在，同时，面对水下安全这

一新兴安全领域，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

的过程，以构建灵活、高效、便于协调的水下安

全管控机制。
在“南海潜航器”事件发生过程中，中国对水

下危机的妥善处理与应对，不仅有助于推动中美

两国之间就水下安全争议构建协商机制，而且也

为未来全球海域可能发生的水下军事冲突提供

了危机处理和升级管控的范例。 中方在水下危

机管控过程中的具体行为方式，对于各国今后解

决水下安全危机应当遵循的原则提供以下启示：
（１）恪守“不危及生命”的伦理底线

在沃尔泽等经典正义战争理论家看来，对
生命的剥夺成为衡量非正义战争行为的关键要

义①。 水下空间是新兴的国家安全领域，也是大

国博弈新的战场，相关的伦理和国际法律规范

尚未明确和完善，这就要求各国在水下军事行

动中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尽力避免水下安全

危机的升级。 中国海军对美水下威胁采取的危

机管控措施，坚持以不危及人员生命作为伦理

底线。 在面对美军南海水下频繁挑衅的情况

下，中方采取的自卫反击行为，也是在权衡得失

利弊之后，不以人员或载人潜航器作为直接杀

伤目标，而将目标锁定无人驾驶的潜航器，达到

警告和威慑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近来美军利

用无人作战领域的技术优势，习惯性采用无人

化水下载具，对中国沿海地区实施水下渗透。
因此，中方的水下危机管理，不仅行动目标需锁

定无人载具，而且在行动过程中，同样严格恪守

“非战斗人员豁免权”，把不伤害平民和民用船

舶、不干扰民间船舶捕捞作业作为行动准则，取
得了较好的国际反响，值得世界各国借鉴。

（２）采取“适度匹配”的震慑行为

目的与手段的匹配是衡量军事行动过程正

义性的一个重要准则。 围绕水下安全利益，中
美两国都有各自的政治和军事目标。 美方从维

护全球海洋霸主的目的出发，希望无限制拓展

其水下军事力量渗透的范围，同时尽可能增加

水下军事力量的规模和作战能力；中方从保护

海洋信息资源安全和水下安全的目的出发，希

望美方立即停止一切针对中国的水下军事行

动。 一旦双方围绕各自既定的目标，匹配相应

的军事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武装冲突。
为了避免水下安全危机持续升级，中方坚持适

度的匹配原则，既达成捍卫水下安全利益的目

的，又在遵循适度原则的前提下选取行动目标，
最大程度上减少行动危险和避免大规模武装冲

突，最终推动中美两国和平解决“南海潜航器”
事件。 在“南海潜航器”事件中，中方始终保持

对美信息沟通，在完成对美无人潜航器识别查

证工作后，及时将其归还美方，实现了“使对手

让步，但不遭受羞辱”的适度管控。
（３）把握使用“最后手段”的时机与方式

最后手段通常指军事手段只在其他手段全

部失效的情况下使用。 然而，在军事实践中，把
握这项原则难度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手段”很
难被穷尽，“最后”的界限难以确定。 即便是战

争一触即发的紧急情况下，仍然存在谈判、制裁

和威慑的空间。 因此，对于“最后手段”的伦理

诠释，应当更多地体现为最合理、最可行的时机

使用武力手段。 具体到中美水下安全的危机管

理，坚持最后手段的伦理依据，就是要选择好武

力升级的时机，把握威慑与妥协之间的平衡。
危机管理并不是一味避免运用武力，也并不必

然意味着危机降级，妥协只是一种选择，以必要

的军事手段施加威慑也是绝对必要的。 面对美

方日益频繁的水下军事渗透，中方果断采取识

别查证手段，通过低烈度的军事行动，将危机升

级到最有利的地位但同时限制在尽可能低的程

度。 同时，最后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唯一的手段，
中方在水下危机管理手段上，军事和外交两手

并用，一方面用军事手段震慑对手，另一方面又

留有转圜的余地，运用最后手段的灵活性，确保

了危机最终的化解。 在未来世界范围内潜在的

水下安全危机中，中方使用“最后手段”的时机

与方式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参考。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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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中国海军在南海海域对不明水下装置进

行识别查证，目的是防止水下不明装置对过往

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不意味

着领海范围的扩大，不影响南海相关海域的航

行自由，满足行使预先防卫权的正当理由，整
个识别过程遵循区分原则和适度原则，符合经

典军事伦理理论对于军事行动正义性的规约。
美方在“南海潜航器”事件中对中方的无端指

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世界各国在水下公

域内行动的伦理失范问题。 少数发达国家凭

借水下探测开发的技术优势，在全球公海、关
键水道甚至战略对手国家的沿海地区布设水

下探测装置，投放无人潜航器，已经严重威胁

其他沿海国家的安全利益。 有鉴于此，探索构

建约束水下公域开发利用的伦理原则与法律

法规，研究确立在水下公域遂行军事行动的正

义性标准，抑制深层海洋空间的军事化进程，
应当值得广大学界同仁给予更大的关注并做

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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